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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kon 的原住民族自治 

 
 

  

我國於 2005 年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其中第 4 條規定「政府

應依原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行原住

民族自治」，是為我國遵照國際法精神、承認原住民族權利的一項進

步，惟落實原住民族自治的法案尚待進一步的討論與通過。本文透過

文獻回顧的方法，追溯加拿大原住民自治之脈絡；接著以育空為例，

探討育空原住民族追求自治之過程、與國家進行自治協商之程序、自

治協定之內容，以及當前實際進行自治所遭遇的課題；最後，並進一

步分析加拿大育空原住民族自治之經驗值得台灣借鏡之處。 

育空、原住民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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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原住民族自治 

原住民族權是在當代檢視一個國家是否侵犯人權之重要標準，按照人

權之基本概念，各式的人權是相互依存而不可切割的，易言之，對於任何

一個項目的人權的侵犯，就是對於整體人權的侵犯。關於原住民族權利之

內涵的論述，隨著 1970 年代開始的原住民族國際串連日漸蓬勃而日益豐

富，這些討論回溯法學史中的自然法思想、西班牙殖民拉丁美洲時對於原

住民之土地權的討論、1763 的大步列顛皇家公告，並探討各個國家憲法中

與原住民族相關之條文、法律、法院判例之演變，分析區域性國際組織以

及聯合國等組織之行動與相關文件所構成的國際法體系（Anaya, 2004），指

出了當代國際法中對於原住民族之固有主權（inherent sovereignty）以及原

住民族權（indigenous rights）之體認，也勾勒出了原住民族除了個人層次

的生存權、自由權、公民權之外，還至少應包含集體之自決權、土地及自

然資源權、文化權、發展權等面向之權利（施正鋒，2005）。 

原住民族自治指的就是一個國家內原住民族或數民族對自己民族事務

或其傳統居住區域內之事務擁有自行決定、管理之權力的制度，是自己管

理自己，也是自己決定民族的未來發展（高德義，2009：209）。從文化平

等與自主性、文化多元主義、先住權與補償正義、國際法及國家實踐承認

原住民自決自治權以及自治有效可行等面向，皆可見原住民族自治之正當

性（高德義，2009：221-26）。以文化多元主義的觀點為例，過去自由主義

的概念雖然看到差異，但是卻將差異視為個人自由，強調對差異的尊重以

及程序的正義，未見原住民族之個人和國家中之主流族群之個人間差異和

民族集體之差異有很大之相關性，而文化多元主義不僅看到差異，認識民

族作為一個差異之形成的因素，並相信多元的並存有助於整體社會利益之

創造。因此，不僅要尊重差異，並要在制度上去維護原住民族之延續與發

展，於是一個使原住民族得以按照其意願與方式自治的制度就有其重要

性。若從自決權角度觀之，則原住民族自治是國際法架構中所承認之民

族自決權的一環，也就是說原住民族作為一個民族，有權決定自己的

政治未來，包括和它所處的國家的維持怎樣的政治關係，而自治是行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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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權的一個選項。而先住權與補償正義的角度來看，這樣的自決權是因著

原住民族固有主權（inherent sovereignty）而來的，是因為原住民族與其

土地之間先於現代國家所存在的特殊關係而存在。  

2005 年，我國通過『原住民族基本法』，其中第 4 條規定「政府應依原

住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發展，實行原住民族自治」，

是為我國遵照國際法精神、承認原住民族權利的一項進步。惟 2005 年至今，

落實原住民族自治的法案在行政部門內部以及行政、立法部門之間來回緩

步衝折尚未通過，其中的理由先是政黨二次輪替前朝小野大的不利情勢，

後有政黨二次輪替後執政黨欲提出自己的法案版本的說法，現任原民會主

委上任宣示『原住民族自治區法』為其優先推動之法案後，則為求務實可

行，而重新擬出一避免衝擊現有縣市自治的草案版本。務實可行，固然是

現實權力運作下必須有的考量，但若是為求「可行」，而失去了原住民族自

治之內涵，則這樣的自治就會產生空有自治名而自治無實的危險。因此，

掌握原住民族自治之基本精神，以及在制度設計上尋求落實之策略，就顯

得非常的重要。 

我國之原住民族政策論述向以美、加、紐、澳為學習對象，而在其中，

加拿大在民族自決權與民族自治之實踐上，又堪屬有最佳表現之國家（施正

鋒等，2005），因此，本文透過文獻回顧的方法，追溯加拿大原住民自治之

脈絡；接著以育空為例，探討育空原住民族追求自治之過程、與國家進行自

治協商之程序、自治協定之內容，以及當前實際進行自治所遭遇的課題；最

後，並進一步分析加拿大育空原住民族自治之經驗值得台灣借鏡之處。 

貳、加拿大原住民族自治的脈絡 

加拿大土地面積約為一千萬平方公里，人口為三千兩百萬，其中原住

民族的人口將近一百一十萬，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點六。一直到二十世

紀後期，加拿大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仍屬國有土地。在殖民接觸之前，美

洲就有許多的原住民族分佈在不同的地區，也因著這些地區不同的自然地

理條件，孕育出漁獵、農耕、採集等不同的文化型態（官大偉，201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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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接觸後，加拿大的原住民族（亦即第一國族，First Nations）和

殖民者之間的關係經歷了不同的階段：1760s 到 1850s 之間是殖民者和原住

民族簽訂和平條約與形成軍事同盟的時期；1850s 到 1876 間，則是經歷了

不同形式的同化政策；1876 加拿大通過『印地安法』（Indian Act），自此至

1970s 年間，加拿大原住民族基本上是受印地安法之規範；1970s 之後，加

拿大原住民族開始進入了土地權利主張與自治的新階段，以下將簡述這幾

個不同分期的變化，並說明當前加拿大原住民族自治所涉之土地權利主張

的最新發展。 

1  

殖民接觸後的分期 原住民族土地權利狀態 

1760s～1850s  殖民者和原住民族簽訂和平條約、形成軍事同盟 

1850s～1876  同化政策 

1876～1970s  1876 加拿大通過印地安法（Indian Act），原住民族受印地安

法之規範 

1970s～至今 土地權利主張和自治的新階段 

 

在 1763 年以前，殖民者就已經和現今加拿大地區中的原住民族簽訂了

40 餘個條約（雅柏甦詠，2008：129），而在 1763 年公告的大不列顛『皇家

宣言』（Royal Proclamation）被認為是在西方法律中確立了北美原住民族土

地權利之重要根源，該宣言禁止白人殖民者越過阿帕拉契山區進行土地開

拓，宣示任何私人無權取得原住民族土地，而唯有王室有權透過和原住民

的協商、收購取得其土地。1781 年起，殖民政府總共和加拿大原住民族簽

署了 482 份條約（雅柏甦詠，2008：131），但這些條約在隨之而來的同化

政策時期被刻意忽視而並未被真正落實。 

1867 年的加拿大憲法賦予聯邦政府涉及印地安人及其保留區事務之排

他性立法權限，並設立印地保留地制度，界定了保留區之土地「屬於皇室

但保留供作為印地安人使用」的性質，並劃定每戶分配之保留地面積。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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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 1876 年通過的印地安法中，規定了保留地所有權基本上雖為社所共

有，但個別成員亦可取得個別土地的所有權，而非原住民族成員可以取得

原住民族「放棄」之土地，為非原住民之個人取的原住民的保留地開了方

便之門（官大偉，2010：236）。 

1876 通過的『印地安法』規範了社（band）作為「共同利用、分享由

皇室所派予之土地的印地安組織」之法律地位，以及社議會（band council）

以選舉為基礎之西方式市民政府運作模式，其中，社議會相當於市議會。

社接受來自聯邦政府提供之金錢與資源，同時亦受制於聯邦政府之法律1。

在實際運作上，聯邦政府能夠推翻社議會的所有決定，因此社議會被視為

聯邦政府的行政管理部門（Frideres, 1998: 433）。 

1970 年代是加拿大原住民族權的重大轉折點，一方面因為此時期北美

洲受到戰後民權運動的影響，而興起了新一波的原住民組織串連及運動

（Smith, 1999: 113; Wheeler, 2001: 97-99；官大偉，2011：52）；一方面也因

為自此時期開始的一連串新的判例、法案、憲法修正案與政策，重新界定

了原住民族的權利，開啟了加拿大原住民族土地權利主張和自治的新階段

（參見附錄）。1973 年的 Calder 案中，英屬哥倫比亞省（British Columbia）

的 Nisga’a 民族向法院提出訴訟主張其在傳統領域上應有持續的土地權。雖

然最高法院最後因為法律上的技術性問題而未判決 Nisga’a 民族勝訴，加拿

大最高法院在判決中首次承認了原住民的土地權格（Aboriginal title）2，並

                                                        
1  為了行政方便，政府在劃設社時，常未考慮其成員之共同與差異性，因此，「同族的人

可能被打散分隸幾個社，而不同族的人也可能被編整併入同一個社；由於政府可以恣意

加以增劃、或裁撤，社的總數會有所變動」（施正鋒，2003：346）。另一方面，社以選

舉為基礎之治理模式，取代了原住民族傳統的政治型態，而印地安法關於公民權的規定

（例如，具備受過歐洲教育與就業訓練等「文明水準」，則可成為完全的公民），皆對原

住民族社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蔡志偉，2010：213）。 
2  「原住民族土地權格」此一翻譯，首見於賽德克族法律學者蔡志偉之著作，他用「權格」

一詞強調 aboriginal title 和單一、個別土地權利（rights）在位階上的差別（參見蔡志偉，

2008），但有法律學者對此翻譯持不同的看法，認為「權格」並非一個法律概念，而將

aboriginal title 翻譯作「原住民族傳統領域權」（參見黃居正，2010）。本文作者認為「權

格」此一翻譯可以表達 aboriginal title 和 land rights 的差別，以說明在加拿大需先經確

立 aboriginal title 之後，方能取得如土地使用、管理、資源採集等各種土地權利（rights）
之程序，故在此採用蔡志偉之翻譯，但同時亦尊重不同之翻譯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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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原住民的土地權格是原住民基於其土地的傳統使用與佔有所來的既有

權利。Calder 案對於土地權格的法律論述促使加拿大聯邦政府與原住民族

就其基於土地權格所進行的土地權利主張進行協商，1973 加拿大政府開始

制訂了一套和原住民進行土地協商的政策，稱為 Land Claim Policy。此政策

將原住民族的土地權主張分成兩類：特定權利主張（specific claim）、以及通

盤權利主張（comprehensive claim）。其中，完全權利主張被運用在未受歷

史條約及其他法律所涵蓋的原住民土地權利。 

1982 年的加拿大憲法的第 35 條宣示：（1）加拿大原住民族現存各項原

住民權利和條約權利受到憲法的承認和確信；（2）加拿大的原住民族包含

在加拿大之印地安人（Indian）、因紐特人（Inuit）和梅蒂人（Métis）；（3）

所謂的條約權力包括未來透過土地協定（agreement）或其他類似機制所取

得的原住民族權利。其中最後一項賦予了加拿大政府在當代和之前未曾簽

訂條約之第一國族進行協商的權力，但在 1986 年之前，加拿大政府對於原

住民族通盤權利主張的政策是，原住民若要求政府賠償其歷史上之損失，

就必須接受經賠償後滅除（extinguish）其原住民族土地權格的條件（Nichols 

& Rakai, 2001）。這樣的政策引起許多第一國族的不滿，1986 年 12 月，加

拿大聯邦政府釋出善意，宣布了新的完全權利主張政策。新的政策提供了

完全廢除 Aboriginal title 之外的方式，同時將完全權利主張的範圍擴大到海

洋生物的收穫權、資源使用的回饋、原住民族在環境決策上的參與，以及

自治的協商。 

—  

土地是承載自治的基礎，而用自己的方式維持並發展和土地間的互動

關係，則是原住民族自治的核心目的，因此土地權利能否得到伸張，往往

是原住民族自治是否落實的關鍵。現代地籍制度（包括土地調查與土地登

記）支撐了現代社會中特定的地權形式，但是卻也排除了其他形式的土地

權，在全球中三億的原住民族人口的土地權就是其中之一。原住民族土地

權在現代地籍制度中所遭遇的問題，包括了以西方經驗為中心所建立的土

地登記系統無法正確的表達原住民族文化中的地權形式，也包括了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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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因為缺乏文字記錄而在主張地權上的困難。近年來，在國際間逐漸出現

接受不同於現代地籍制度之證據形式，藉以判定土地權之歸屬的例子3。在

加拿大，有三個原住民族土地權利主張的判決，提供了對於衡量口述證據

的原則和標準，它們分別是 Van der Peet 案（1996）、Delgamuukw（1997） 

案，以及 Tsilhqot’in Nation（2007）案。 

Van der Peet  

Van der Peet 案（Qeen v. Van der Peet）主要是起於原住民族是否能夠販

賣他們因原住民捕魚執照所捕得之漁獲（亦即原住民族的傳統漁權能否延

伸到商業販賣行為）的爭議。在這個案例的判決書中，首席法官 Lamer 提

出十項要正確瞭解土地權利主張相關證據所必須考慮的因素，其中包括：

法庭必須考量到原住民族自身的觀點；法庭在判斷主張者是否擁有土地權

利時，必須認識到其主張的特性；法庭必須根據過往判定原住民族土地權

利主張時提出文字證據的困難性，推敲所謂證據法則的意涵等（Barry, 2009: 

5-6）。 

本案之判決的貢獻，包括了它對於原住民族的資源使用應否被侷限在

非商業活動範圍以及何謂傳統的思考，並提出動態權利（dynamic right，意

指原住民族的權利應該與時俱進）的概念（施正鋒，2010：14），而在土地

權利主張的證據上，它則是開啟了對於原住民族自身觀點的、非西方普通

法概念下之證據的尊重。 

Delgamuukw  

Delgamuukw (Delgamuukw v. British Columbia) 案始於 1984 年 Gitksan

和 Wet’suwet’en 民族主張位於英屬哥倫比亞北方 5 萬 8 千平方公里之土地

為其傳統領域而擁有原住民族土地權格的行動，這個案子在 1987 年進入英

                                                        
3
   例如，在南非，為了回復 1948 年到 1994 年間因種族隔離政策而失去土地之人民的土地

權，1994 年的『歸還土地權法案』（Restitution of Land Rights Act），即指出土地法庭應

採納口述形式在內的證據，這些口述證據包括了那些土地被侵佔的社區之內對於被侵佔

之土地、有爭議之土地的陳述，以及社區內內原先管理、使用這些土地之方式的陳述，

也包括了針對這些土地主張的歷史學、民族／人類學者的專家證詞（Barry, 200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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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哥倫比亞高等法庭，英屬哥倫比亞高等法庭在 1991 年作出不承認 Gitksan

和 Wet’suwet’en 民族之主張的判決。此案經過幾番纏訟，1997 年加拿大高

等法院的判決雖仍未承認 Gitksan 和 Wet’suwet’en 民族的原住民族土地權

格，但如文前所述，它為原住民族土地權格提出了明確的法律概念，並再

一次詮釋主張原住民族土地權格的要件，此外，在判決中也指出要重視經

過正確詮釋之原住民族口述歷史的證據力（Broten, et al., 2007）。 

1997 年 Delgamuukw 案的判決肯認了 Van der Peet 案之判決所提出的應

推敲普通法之證據法則的意涵、採納口述歷史作為法庭證據的想法，認為

口述歷史應被接受並置於和文字記錄之歷史文件同等的地位來看待。在法

庭上，法官採用了包括口述歷史、能夠顯示原住民族與祖先和傳統領域之

關連性的表演、歌曲、舞蹈等非文字形式的表達，作為證據的一部份（Barry 

2009: 7）。 

Tsilhqot’in Nation  

Tsilhqot’in Nation 案（Tsilhqot’in Nation v. British Columbia）的起因，

是 Tsilhqot’in 民族在 1989 年提出對 Tachelach'ed 和 Trapline Territory 兩的

地區的原住民族土地權格的主張，要求伐木公司停止在這兩個地區的伐木

行為4。本案經過長年的調查和聽證程序，開庭的時間累計有 339 天，而成

為加拿大歷史上歷時最長的審判之一（Blake, 2008: 4）。在 2007 年作出的

判決中，雖然法官 Vickers 認為 Tsilhqot’in 民族對其主張之全部區域中相當

程度的範圍應具有原住民族土地權格，而對於其餘的範圍則仍有疑義，因

此並未同意 Tsilhqot’in 民族的主張，但透過附帶意見的方式，他闡述了支

持 Tsilhqot’in 民族對證據顯示確為其傳統領域之範圍的土地，應具有原住

民族土地權格的看法（Tsilhqot’in Nation 2007）。 

在本案的審判過程中，Tsilhqot’in 民族在法庭上大量的運用口述資料成

                                                        
4 雖然該伐木公司經英屬哥倫比亞省發予伐木執照，但根據加拿大的『森林法』（Forest 

Act）省政府發放伐木執照的權力並不及於原住民族具有土地權格的土地，因此一旦

Tsilhqot’in民族對這些地區的土地權格被承認，伐木公司的伐木執照將失去效力（Hilland, 
200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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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展現他們和他們的土地之關係的證據，而專家證人亦被召喚到法庭為

這些證據提出證言，這些專家證人包括了：文化人類學者、民族歷史學者、

考古學者、製圖學者、歷史地理學者，以及民族植物學者和民族生態學者。

（Barry, 2009: 8）。在判決書中，Vickers 法官援引了「皇家原住民族委員會」

（Royal Commissions of Aboriginal Peoples）1996 年所發表的報告中對於原

住民歷史之口述特性的說明 5，同時也引用了自 Van der Peet 案至

Delgamuukw 案之判決所發展出之將口述歷史置於與文字紀錄同等地位的

概念，Vickers 法官指出，透過將這些口述歷史呈現於法庭之中，有助於提

供脈絡性的知識，使法官能夠理解原住民族社區人士之證詞的可用性、必

要性和可靠性，他並進一步討論了當口述歷史被呈現到法庭上作為證據

時，法庭必須考量這些口述歷史、故事、傳說、慣習和傳統在原住民社區

中被保存的方式、考量在其文化中是否有特定被賦予權利傳述或傳唱的

人、考量原住民社區對於呈現這些歷史、故事、傳說、慣習和傳統的方式

或禁忌，以及考量被傳喚到法庭作證者的身份等因素，以進一步判斷法庭

中所呈現之口述歷史的證據力。此外，判決書中亦討論了檢驗提供口述歷

史之證人是否可靠的原則（Tsilhqot’in Nation, 2007）。 

綜言之，相較於 Van der Peet 案與 Delgamuukw 案，Tsilhqot’in 採用了

更大量的、來自於原住民社區人士的口述資料作為證據，在前兩案判決書

的論述基礎上，本案的判決更加確立了口述歷史作為證據的效力，並且經

由經驗的累積，提供了實作程序上更細緻的思考。晚近加拿大的法庭在審

理原住民族之土地權利主張的過程中，越來越能接受並重視口述，乃至音

樂、舞蹈等非文字形式的證據，顯示了為避免歐洲中心主義，重新認識現

代法律中所隱藏的文化偏差（cultural bias）的反省，這樣的反省，正是原

住民族土地權能否得到保障而自治能否落實的關鍵。 

                                                        
5  參見 Royal Commissions of Aboriginal Peoples（199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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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育空的原住民族自治 

、  

育空6 位於加拿大的西北方，東接西北地區（Northwest Territories），

南接英屬哥倫比亞省（British Columbia），北臨北極海，其西方邊界則和

阿拉斯加相鄰，總面積約為四十八萬兩千平方公里，總人口數約為三萬五

千人，其中第一國族的人口數約為八千人，佔育空總人口數的百分之二十

五。育空的原住民族分別使用八種語言，它們分屬 Athabaskan 跟 Tlingit 兩

大語族7，而現今的育空南部的第一國族許多人同時具有 Athabaskan 跟

Tlingit 的血源（Council of Yukon First Nations, 2008a）。使用這八種語言的

原住民族形成了 14 個具集體自我認同意識的民族8。 

2 14  

育空地區第一國族 主要使用語言 所屬語族 
arcross/Tagish First Nation Tagish 
Little Salmon/Carmacks First Nation 
Nacho Nyak Dun First Nation 
Selkirk First Nation 

Northern Tutchone 

Champagne and Aishihik First Nations 
Kluane First Nation 
Kwanlin Dün First Nation 
Ta'an Kwäch'än First Nation 

Southern Tutchone 
 

Liard First Nation 
Ross River First Nation 

Kaska 
 

Tr’ondëk Hwëch’in First Nation Han/Tr’ondek Hwech’in 
Vuntut Gwitchin First Nation Gwitchen 
White River First Nation Upper Tanana 

Athapaskan 

Teslin Tlingit First Nation Tlingit Tlingit 

                                                        
6 原稱 Yukon Territory，在加拿大 2002 年通過 Yukon Act 後，改直稱 Yukon。 
7  Athabaskan 語族是北美洲最大的語族，總共有 45 個方言群；Tlingit 語族則是源自於阿

拉斯加東南，自 300 多年前因為與 Athabaskan 交易進入內陸地區（官大偉，2008）。 
8  1950 年代加拿大政府為了治理之便，將部分第一國族併為同一個社（band），因此早期

育空地區只有 11 個社，一直到 1990 年代這些被合併的第一國族才各自獨立出來（Peters, 
2001；官大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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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Aboriginal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Canada（200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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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空地區原住民族的生活在十九世紀末期因為淘金客的湧入而面臨巨

大的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連接阿拉斯加與美國本土之高速公路的興

間，以及 1960 年代，新一波的採礦和鑽油熱興起，都接著為育空地區的原

住民族帶來社會急速變遷與土地權益遭受侵害的問題（Peters, 2001, Coates 

& Morrison, 2005; Government of Yukon, 2007; Council of Yukon First 

Nations, 2008a；官大偉，2008）。 

1901 到 1902 年間，Ta'an Kwach'an 的領袖 Jim Boss 曾經寫信給印地安

事務總長（Superintendent General of Indian Affairs9）和育空領域委員長

（Commissioner of the Yukon），指陳第一國族在白人的淘金熱潮土地和資源

被剝奪的處境，並要求白人政府賠償其族人的損失（Council of Yukon First 

Nations, 2008b）。1968 年，育空第一國族的 11 個社（band）組成了以 Yukon 

Native Brotherhood 為名的跨民族組織。1969 年，Pierre Elliott Trudeau 領導

下的加拿大政府向國會提出的政策白皮書，以平等的公民權為理由，主張

對第一國族完全且立即的同化政策，使其融入主流的加拿大白人社會，並

且聲稱第一國族的土地權格（aboriginal title）早已經被消滅不復存在

（Nichols & Rakai, 2001），引起了加拿大第一國族共同的反彈。Yukon 

Native Brotherhood 開始一系列的草根運動，這些運動的基本訴求，就是育

空地區的第一國族的權利依然存在，且加拿大政府有義務和育空地區的第

一國族協商出一個對等的條約（官大偉，2008）。 

1969 年到 1972 年間，Yukon Native Brotherhood 在各村落舉行討論會

及訪談，並舉辦了二十場由來自各社的代表所組成全區會議10，這些會議的

主要目地都是在於討論出一個解決第一國族與加拿大政府之間土地爭議的

方式。1973 年一月，110 位來自各社的代表聚集在白馬鎮，經過了五天會

                                                        
9  在 1867 年到 1936 年之間，Superintendent-General of Indian Affair 是在加拿大內閣中掌

管印地安事務的閣員。1936 年開始，印地安事務併入礦業和資源部管轄；1950 年，改

由公民及移民部管轄；1966 年，印地安事務和北方事務與國家資源部中的北方事務，

則合併成立印地安事務與北方發展部（官大偉，2008）。 
10  1969 年兩場；1970 年舉辦三場；1971 年舉辦八場；1972 年舉辦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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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完成了「Together Today for Our Children Tomorrow」此一聲明，並將其遞

交給加拿大政府。聲明中從第一國族的觀點詮釋了他們與白人接觸了歷

史，分析當時育空第一國族處境，並提出對於第一國族未來在文化認同、

社區發展、經濟發展、教育、傳播、學術研究等等各個面向的願景，最後

具體建議了解決第一國族與加拿大政府土地爭議的方式，包括分權及參與

的機制、土地的權屬、解決爭議的時程。內文之後，並以將近 40 頁的附錄

進一步說明其對於未來第一國族發展願景的規劃，以及各 Band 傳統領域的

範圍（Council of Yukon Indians, 1977）。這份文件可以說是育空第一國族為

自己的未來所擘劃的一份政策白皮書，也開啟了日後育空第一國族與加拿

大政府之間二十年的漫長協商歷程（官大偉，2008）。 

1984 年一月，加拿大政府印地安事務及北方發展部（Department of 

Indian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部長 John Munro 和 Council for 

Yukon Indians 的主席 Harry Allen 達成了一份協議，該協議涵蓋了 6.2 億的

金額及 2 萬平方公里的土地範圍。但這個協議在八月的 Council for Yukon 

Indians 大會中遭到否決11，雙方的協商中斷一年多。1986 年十二月，加拿

大聯邦政府釋出具有善意的新土地權利主張政策，重新開啟了加拿大政府

與育空原住民族之間的協商管道。 

1988 年，加拿大政府和 Council for Yukon Indians 間達成了一份原則性

協定，這項原則性協定預定賠償 2.4 億的金額和歸還 4 萬多平方公里的土地

範圍，同意原住民族土地權格在協定土地（settlement lands 12）上仍會被保

留，同時提供發展自治的模式。儘管該原則性協議的賠償金額遠低於 1984

年的版本，但它涵蓋的土地範圍較多、承認第一國族在這些土地上的原住

民族土地權格，也承認第一國族的自治權，因此在 Council for Yukon Indians

中得到肯定而被通過接受（官大偉，2008）。 

                                                        
11  否決的原因主要有五個，包括（Council of Yukon First Nations, 2008b）：（1）根據協議

內容，接受加拿大聯邦政府的賠償，就代表第一國族的土地權格（Aboriginal title）就

此滅除（extinguished）；（2）這份協議並沒有充分承認第一國族生計性採獵的權利；（3）
第一國族無法依自己的需要選擇土地；（4）第一國族缺乏控制土地的管道；（5）
Non-Status-Indian 的利益在這份協議中並沒有被照顧到。 

12  意指經協商達成土地爭議處理後，所劃定屬於第一國族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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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 1988 年原則性協定的基礎上，加拿大政府和 Council for Yukon 

Indians 雙方在 1993 年共同簽署了一份『總體性最終協定』（Umbrella Final 

Agreement），這份總體性最終協定代表了育空第一國族共同的利益，也是

對於後續加拿大政府與個別民族協商的原則性規範。在這份總體性最終協

定的架構下，加拿大政府開始和各個第一國族展開個別的協商，個別協商

的內容則包括土地的最終協定（Final Agreement）以及自治協定（Self- 

Government Agreement）。截至目前為止，14 個育空第一國族中，已經有 11

個第一國族和聯邦政府及育空政府完成了上述兩項協定的協商和簽訂。 

 
    資料來源：修改自官大偉（2008：210）。 

3  

『總體性最終協定』並非一個有法律約束力的協定，它比較像是加拿

大聯邦政府、育空政府與育空地區的第一國族之間共同達成的一個政治共

識文件，而這個總體性最終協定的條文，在後續的個別協商中，則成為加

拿大政府與各個第一國族所簽訂的每份最終協定條文內容的一部份。依照

加拿大 1982 年憲法的第 35 條，最終協定具有和條約相同的效力，具有法

律約束力，同時位階高於加拿大其他的法律。依照總體性最終協定的共識，

加拿大聯邦政府、育空政府與育空地區的第一國族個別協商最終協定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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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必須進行自治協定的協商，而加拿大聯邦政府 1994 年通過的『育空

第一國族自治法』（Yukon First Nations Self-Government Act）則為其提供了

法制的基礎，當一個第一國族完成了最終協定和自治協定時，這個民族就

形成一個自治政府，其自治即不再受印地安法的約束，以下兩節，分就最

終協定和自治協定這兩部分的內容進行說明。 

 

每一個最終協定都包含了幾個部分（官大偉，2008）： 

1.  

第一國族和加拿大政府就賠償的金額達成協定，這筆賠償的是由總體

性最終協定中所議定的 2.4 億元賠償金來支出，分作十五年交付。同時，第

一國族也必須歸還加拿大政府的協商貸款金額達成協定。由於協商的工作

往往需要很多年的時間，第一國族可以從加拿大政府獲得貸款，以聘僱專

家和技術人員協助他們進行協商。此貸款在三方達成原則性共識

（agreement-in-principle）前並不計息，並可以在協商條約實行，第一國族

得到經濟上的利益後，再行償還（Daes, 2004）。 

2.  

原本的印地安法中，僅劃定了一小部分的保留地（reserves）和預定用

地（land set aside）作為第一國族所使用的土地，其他的都成為皇室土地。

在總體性最終協定中，界定了三類的協定土地：Category A Settlement 

Land、Category B Settlement Land，以及 Fee Simple Settlement Land。其中

Category A 是指第一國族擁有完全擁有對其之權利的土地，包括土地所有

權及地下的礦權，總共有 2 萬 5 千平方公里；Category B 是指第一國族僅

擁有地上所有權的土地，總共有 1 萬 5 千平方公里。Fee Simple Settlement 

Land 則是私人可以自由買賣、繼承的土地。 

在最終協定中，第一國族和加拿大政府必須協議出其傳統領域中保留

地和預定用地的處理方式，以及協議出作為上述三類土地的位置和範圍。

保留地和預定用地可以保留其原本的法律狀態（亦即受印地安法的法律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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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或是轉作上述三類協定土地（改受最終約協定的規範），而在這些類

別之外的傳統領域土地，第一國族雖然不擁有其土地所有權，但仍有權自

由在其上進行非商業的採集和漁獵活動（亦即仍擁有資源權），不需經過加

拿大政府的同意，同時也擁有自由經過這些類別之外的傳統領域土地，到

達上述三類協定土地上，進行土地利用的權利（無論是商業性或非商業性

的利用）。 

育空第一國族有權在其傳統領域中進行生計性的採集漁獵活動，加拿

大政府不得任意限制其採集漁獵的季節、物種和數量。第一國族自治政府

可以自行規範其傳統領域中的的採集漁獵活動；一個第一國族的成員經過

另一個第一國族政府的同意，也可以進入其傳統領域進行生計性的採集漁

獵活動。 

加拿大政府若認為基於公共安全、公共衛生或保育的理由，而必須限

制特定的採集漁獵活動，則必須經由符合諮商原則的方式，經由第一國族

的同意。此一諮商原則，是由加拿大政府和第一國族在最終協定中協商訂

出。在最終協定中，亦協商訂出第一國族對其傳統領域中森林、水等其他

資源的商業性和非商業性使用權利。 

3.  

透過最終協定，第一國族和加拿大政府共同建立一個區域土地使用計

畫委員會（Regional Land Use Planning Commission），委員會由三分之一的

第一國族自治政府代表、三分之一的加拿大政府代表，以及三分之一依照

計畫區域總人口數中第一國族人口比例所選出來的第一國族民間代表所組

成。委員會負責此第一國族之傳統領域土地使用規劃（包括協定土地和非

協定土地）。 

此外，各個第一國族的區域土地計畫委員會，則聯合組成一個跨區域

的育空土地使用計畫會議（Land Use Planning Council），此會議負責協調跨

區域的土地使用，例如兩個第一國族傳統領域重疊的地帶13。 

                                                        
13 

不同第一國族所主張的傳統領域有所重疊，在育空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甚至有百分之百

重疊的例子（White River First Nation 跟 Kluane First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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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定管理區域（Special Management Areas），意指經第一國族與加拿大

政府協商後，同意必須以和一般的土地使用計畫不同的方式加以管理或保

護的區域，像是國家級野生動物保護區、國家（聯邦政府）或領域（育空

政府）級公園、國家級歷史遺址、特定的野生動物或魚類管理區、候鳥保

護區、禁獵區、水源保護區等等。 

這些特定管理區域的範圍，不論是在最終協定完成之前就存在或者是

新設的，都必須在最終協定之中協商。未經過第一國族同意之前，協定土

地都不得被劃入特定管理區域。最終協定完成後，加拿大政府若要新設特

定管理區域，則必須將新設計畫提送給該第一國族的永續資源委員會

（Renewable Resource Council）審查。 

5.  

上述審查新設特定管理區域計畫的永續資源委員會，是在每一個第一

國族內皆設有的組織，類似的委員會還有傳統資源委員會（Heritage 

Resource Council）。而在跨區域的整合上，則在第一國族議會下設有各個功

能性的組織，包括育空土地使用計畫會議、育空漁類及野生動物管理委員

會（Yukon Fish and Wildlife Management Board）等等。這些委員會是第一

國族自治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共同管理其傳統領域中資源的機構，委員會的

委員至少二分之一必須是來自第一國族的代表。 

（  

自治協定本身並沒有條約的地位，但它是具有等同於條約地位的最終

協定的附帶文件，同時經由『育空第一國族自治法』（1994）的通過而具有

法律約束力，當自治協定完成後，自治政府就取代印地安法中的社組織，

成為代表此第一國族的法人團體。自治協定的內容包括第一國族自治政府

的組成和運作模式，其所承認的自治政府權利包括（官大偉，2008）： 

1.  

第一國族自治政府有權制訂與其內部事務相關，以及規範最終協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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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之權利（例如漁獵採集）的法律，若是第一國族自治政府制訂的法律

和育空政府制訂的法律有所牴觸，則第一國族自治政府所制訂的法律優先

適用。其立法權以對自治行政區域之管轄為基礎（settlement-based），延伸

到對自治行政區域外的第一國族成員的規範（citizen-based）。 

在對自治行政區域之管轄的部分，第一國族自治政府有權制訂和其協

定土地有關的法律，不論是否是此第一國族的成員，只要在其協定土地上，

就受這些法律的規範。例如：土地使用和分區、森林野生動物等自然資源

的使用，以及協定土地內的商業活動等。在對自治行政區域外的第一國族

成員的規範的部分，第一國族自治政府有權制訂與第一國族成員相關的法

律，無論其成員是否居住在育空，都受這些法律的規範。例如：兒童福利、

健康照顧、語言、文化和教育等等。 

2.  

第一國族自治政府可以制訂在協定土地上徵收財產稅以及針對個人徵

收所得稅的法律，亦可以經協商和育空政府及加拿大聯邦政府分享共同的

稅源，例如商品及服務稅（又稱增值稅）。 

3.  

大部分的自治政府財政收入，來自於加拿大聯邦政府和育空政府提供

的財政支持，在自治協定中，包含了一項與聯邦政府和育空政府之間的『財

政轉移協定』（Financial Transfer Agreement），此財政轉移協定是經由人口、

歲收、經濟規模以及財政計畫等考量下協商的結果。 

4.  

自治政府可以和聯邦政府或育空領域政府協商，由聯邦政府或育空政

府負責其發展計畫及公共服務。無論是自治政府有無在該事項上完成立

法，只要是自治政府立法權所及的範圍，都可以成為協商的事項。 

 

截至目前為止，十四個育空第一國族中，已經有十一個第一國族和聯

邦政府及育空政府完成了土地的最終協定以及自治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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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育空地區第一國族  
完成最終協定和 
自治協定的時間 

Vuntut Gwitchin First Nation 1995 

First Nation of the Nacho Nyak Dun 1995 

Champagne and Aishihik First Nations 1995 

Teslin Tlingit Council 1995 

Selkirk First Nation 1997 

Little Salmon/Carmacks First Nation 1997 

Tr'ondëk Hwëch'in (formerly Dawson First Nation) 1998 

Ta'an Kwäch'än Council 2002 

Kluane First Nation 2003 

Kwanlin Dün First Nation 2005 

Carcross / Tagish First Nation 2006 

資料來源：整理自Yukon Executive Council Office（2012）。 

根據晚近對於育空地區第一國族實施自治的觀察與分析，此地區之原住

民族自治有其一定的成果，但也遭遇一些課題與挑戰： 

1.  

自十一個第一國族和聯邦政府及育空政府完成了土地的最終協定以及

自治協定以來，它們陸續組成了三方共同參與的自然資源共同管理委員

會，而這些委員會的運作證實，確實可以經由任務的分配、資源的交換、

連結不同型態與層級的組織、減少交易成本、分攤風險、解決衝突與權力

分享機制的建立，結合原住民族的土地與自然資源知識，調整國家和原住民

族的關係成為合作伙伴（Natcher, et al., 2004; Natcher, et al., 2005; Carlsson & 

Berkes, 2005）。 

2.  

對於許多來說，自治是否能有利於其傳統價值之維護，是關心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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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之一，而從 Dacks（2004）對於育空的第一國族自治經驗的檢視來看，

原住民族自治確實具有這樣的作用。舉例來說，在十一個完成了土地的最

終協定以及自治協定的自治政府中，有一半以上是將傳統的氏族組織的意

見領袖與議會代表的選取方式相結合，亦有的第一國族以氏族意見領袖共

同議決的方式，取代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模式，決定最終協定的通過，這

些嘗試顯示了自治提供了第一國族按照其社會價值重新組織其政治決策過

程的可能性。 

3.  

自治政府的建立創造了大量的政府雇員人數的需求成長，這樣的成長

有兩個原因：第一，從聯邦政府和育空政府移轉到自治政府的發展計畫與

公共服務，增加許多新的行政與財政上的管理需求。此外，自治政府現在

必須自負更多計畫的規劃責任，而非像過往僅是在聯邦政府和育空政府的

規劃下擔任執行的角色。第二：因為管理土地與自然資源的責任加重，創

造了各式的土地與自然資源管理的人力需求。但由於育空地區第一國族的

人口的限制，這些人力需求尚未被完全滿足，而這樣的狀況有時造成了發

展計畫與公共服務移轉的延遲（Dacks, 2004）。 

4.  

育空的原住民族自治經驗顯示，財政是決定自治政府之權力以及其與

育空政府以及聯邦政府之關係的一個重要關鍵（Dacks, 2004）。加拿大聯邦

政府 1995 年公布的『聯邦原住民族自治聯邦政策指導』（Federal Policy 

Guide: Aboriginal Self-Government）及指出，聯邦政府運用於實行自治協定

的支出，以現有的財政支出金額為範圍，而在育空政府的層級，也傾向逐

漸縮減對於自治政府管轄地區之計畫的財政協助，雖然有些第一國族地區

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而在財政上較為豐厚，但是對於自然資源不足的地區，

自治的財政就變成了很大的難題（Dacks & Devine, 1999; Dack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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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育空經驗對台灣的啟發 

綜觀育空原住民族自治經驗，有幾個相當值得台灣原住民族思考之

處：首先，自治權和傳統領域土地權，是共管架構得以建立並運作的重要

因素，原住民族自治、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權利、資源共管，不是相

互獨立的議題，而是彼此密切相關、環環相扣。原住民族傳統領域、土地

與自然資源權利等概念來自各原住民族的獨特性與集體性，這些不僅是原

住民族自治的基礎，其釐清、確認的過程，也正是原住民族重建自治主體

的過程。再者，在自治的立法權方面，育空原住民族自治以對自治行政區

域之管轄為基礎，延伸到對自治行政區域外的第一國族成員的規範的設

計，亦相當值得台灣原住民族自治借鏡，由於台灣原住民族人口之遷移與

分佈，勢必必須面對屬該民族但未設籍於該民族自治區內，以及不屬該民

族而設籍於該民族自治區內的情形，對自治行政區域範圍內之立法權，是

確立原住民族自治和土地權之間相互支撐的關係，而在這樣的基礎上，延

伸到對自治行政區域外的第一國族成員的規範，則是使原住民族自治具有

以民族為單位的核心精神。最後，育空地區原住民族在自治的人力資源缺

乏以及與聯邦政府及育空政府在自治財政上拉扯的經驗，亦提醒我們謹慎

思考人口較少之民族以及自然資源不足之地區的人力與財政制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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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法、判例、憲法 
修正與政策 與自治相關的內容 

1763 『皇家宣言』（Royal 
Proclamation of 1763） 

藉由確立原住民族尚未自願讓與給國家的土地之權力，

呈現出承認原住民族主權的一種形式和權格。此外，確

認十三個美洲殖民地領域以西及 Rupert 皇家土地以南

的區域係屬於原住民族的領土且不受到歐洲規範制度的

影響。任何私人無權取得原住民族土地，而唯有王室有

權透過和原住民的協商、收購取得其土地。 
1867 加拿大『1867 年憲法』 指出印地安部族、其成員，以及法規所劃定之保留地，

專屬於聯邦政府之權責；賦予聯邦政府涉及印地安人及

其保留區事務之排他性立法權限，並設立印地保留區

（reserve）制度，劃定每戶分配之保留地面積。 
1876 『印地安法』（Indian 

Act） 
建立社（band）制度，透過成員社會生活、政治組織的

重組，進行大規模的改造。 
1951 『印地安法』修正 預示原住民族與聯邦政府關係的調整，授權部族對其自

身事務更多的自主權能。 
1969 『印地安政策白皮書』 聯邦政府公布印地安部族政策白皮書，白皮書主張進一

步的同化政策，提出印地安部族成員特殊法律地位的終

止，並進行原住民族事務權能分配，下放權力授予省級

政府部門（此政策後來在原住民族的強烈反彈下撤銷）。 
1973 Calder v. British 

Columbia 
確認原住民族土地權格（Aboriginal title）之法律正當性

係源生自印地安部族對其傳統領域歷史上持續的占有和

持有。 
1973 Land Claim Policy 將原住民族的土地權主張分成兩類：特定權利主張

（ specific claim ）與通盤權利主張（ comprehensive 
claim）。在通盤權利主張中，原住民若要求政府賠償其歷

史上之損失，就必須接受經賠償後滅除（extinguish）其

土地自然權格的條件。 
1979 Hamlet of Baker Lake v. 

Minister of Indian 
Affairs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進一步定義具有原住民土地權格的條件。指出具有原住

民土地權格的條件，是必須：1.有組織的社會；2.對其主

張擁有土地權格之領域曾經有效的佔有；3.這樣的佔有必

須具有排他性；4.在殖民時期這樣的佔有依然持續。 
1982 眾議院印地安部族自

治特別委員會成立 
負責檢視保留區內部落政府的法律地位、制度發展及權

責建構等議題。 
1982 

 
憲法修正 第 2 條有關當代權利與自由憲章確立憲章，所以權利與

自由內容一體適用於第一國族（Indian）、梅蒂人（Mé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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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印紐特人（Inuit）；第 35 條原住民族條款確立原住民

族權利及條約權利（包含政府必須履行過去和原住民族

簽訂的條約，以及承認未來和原住民族簽訂之條約的效

力）的存在。 
1984 Guerin v. The Queen 確認原住民族土地權格（Aboriginal title）之法律正當性

係源生自印地安部族對其傳統領域歷史上持續的占有和

持有 
1986 Land Claim Policy 修正 提供了完全廢除 Aboriginal title 之外的方式，同時將完全

權利主張的範圍擴大到海洋生物的收穫權、資源使用的

回饋、原住民族在環境決策上的參與，以及自治的協商。 
1990 成立皇家原住民族委

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 

由加拿大政府所掌管的重要委員會。它評斷過去政府對

於原住民族群的政策，並且提供許多政策建議給政府，

隨後在 1996 年提出了重要的『皇家原住民族委員會報告

書』（Report on Aboriginal Peoples）。 
1992 『查絡特城協定』

（Charlottetown 
Accord of 1992） 

協定中（第 41 條）確認原住民「既有的自治權」（但本

協定在全國的公民投票中並沒有通過）。 

1993 『原住民族政策綱領』 1993 年自由黨在其『紅皮書』（Red Paper）列入，答應

在執政後承認原住民的自治權為既有權利。 
1995 『原住民族自治聯邦

政策指導』 
自由黨政府公佈，明確指出自治的途徑以及模式，而間

接確認自治權的正當性。 
1996 R. v. Pamajewon Lamer 大法官指出：「假設憲法第 35（1）條的意涵指涉

自治權的主張，此等主張必須符合條款立法目的的要

求，並且必須通過來自考慮這些目的的測試。 
1996 R. v. Van der Peet 最高法院在該案中闡釋，原住民族權利須係作為部族獨

特文化整體不可或缺之一部份，不論其係習俗、行為、

或傳統；確立原住民族自治權的固有權為一特殊權的性

質；在土地權利主張的證據上，則是開啟了對於原住民

族自身觀點的、非西方普通法概念下之證據的尊重。 
1997 Delgamuukw v. British 

Columbia 
為原住民族土地權格提出了明確的法律概念，再一次詮

釋主張原住民族土地權格的要件；肯認了 Van der Peet
案之判決所提出的應推敲普通法之證據法則的意涵、採

納口述歷史作為法庭證據的想法。 
2000 Campbell v. British 

Columbia  
原住民族自治權在英皇確立主權後繼續有效存在，即便

現今此項自治權能僅限縮於影響其自身內部事務。 

資料來源：整理自 Broten, et al.（2007）、Barry（2009）、蔡志偉（2010）、官大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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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in 
2005 marks a progress in the recogni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 of 
self-governance in Taiwan.  However, the bill deciding the realization of 
indigenous self-governance is still under debate.  Aiming to reveal the 
experiences of indigenous self-governance in Canada,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1) elaborat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indigenous self-governance and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in Canada; 2) takes 
the Yukon First Nations as an example to show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on 
and the regime of self-governance established after negotiation; 3) describes 
the issues of self-governance the Yukon First Nations are facing.  In the end, 
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inspirations and lessons that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can learn from the Yukon First Nations’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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